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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83001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132
號2-3樓
承辦單位：體育及衛生保健科
承辦人：郭怡伶
電話：077995678#3109
傳真：077406596
電子信箱：kuo1029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立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2月5日
發文字號：高市教健字第112393188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抽樣清單 (53264541_11239318800A0C_ATTCH4.pdf、

53264541_11239318800A0C_ATTCH5.pdf、53264541_11239318800A0C_ATTCH6.
pdf)

主旨：轉知本市112年度學校午餐聯合稽查抽樣畜產食材(下半年

第三、四及五批次)分析報告表影本已公布於本局午餐教

育資訊網，請各校上網參閱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農業局112年11月28日高市農畜字第11206087400

號、112年12月1日高市農畜字第11205979700號暨112年12

月1日高市農畜字第11206109600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食材抽驗樣品之檢驗結果符合食品中動物用藥殘留規

定(詳如檢驗報告)。

三、檢附旨揭抽驗樣品清單各1份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(全)
副本：本局體育及衛生保健科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高雄市立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1121205

*11271117700*


